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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落實公共工程委託技師執行業務並簽證研商會議」

紀錄 

時間：111 年 6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 分 

地點：本會第 1 會議室 

主席：林主任秘書傑                           紀錄：洪彥斌 

出席人員：（詳出席簽到單）      

壹、 會議緣由： 

一、 技師法規定： 

技師法第 13 條規定略以：「技師得受委託，辦理本科技

術事項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

定、施工、製造、保養、檢驗、計畫管理及與本科技術有關

之事務(第 1 項)。為提高技術服務品質或維護公共衛生安全，

得擇定科別或技術服務種類，實施技師簽證；簽證規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 3 項)。政

府機關、公營事業或公法人依其他法律自行辦理第一項應實

施技師簽證之事務時，應指派所屬依法取得相關技師證書者

辦理(第 4 項)。」 

二、 現況問題： 

(一) 技師簽證有與實際執行之設計及監造等技術工作分割

未互相結合之情形：公共工程設計、監造等專業技術事

項之實際執行者應與簽證者契合，以落實專業責任制

度，其重點在於技術事項之辦理，而簽證行為係技師就

其辦理技術事項之過程及結果留存紀錄並負責，兩者應

互相結合，不能分割。惟查本會網站公開之技師懲戒案

例及發生問題案例，不乏有機關委託監造簽證技術服

務，非由技師本人親自執行業務卻於文件簽署、臺北市

某懸臂式擋土牆緊急搶修工程，技師未親赴現場確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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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不實之竣工簽證圖說，甚有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委託

監造案件，監造技師卻長期居留國外，容許他人以其名

義執行技師業務等實務面未落實執行之情事。 

(二) 具工程專業組織編制之機關自辦公共工程卻委託技師

辦理簽證，存有專業責任不清、權責不符問題：現行部

分工程主辦機關在既有組織編制人力下自行辦理工程

監造事項，將「技師簽證」部分委外辦理，惟委託簽證

技師實務並無法做到指揮監督機關之監造現場人員，衍

生受委託簽證之執業技師與機關現場執行監造人員之

專業責任不清，權責不符等問題。 

  為落實及導正公共工程技師簽證制度，確保實務執行時

權責相符，爰邀集相關工程主管機關、直轄市政府及技師公

會，召開本次研商會議。 

貳、 會議結論： 

一、 本次會議各與會機關(構)均認同技師受託執行業務並簽證

以示負責，於技師法已有明定，本不該將執行業務與簽證

視為二事，造成權責不分之情形，爰應落實相關法令及嚴

格查處，以確保技術服務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 

二、 就機關將設計、監造等工作委託技師辦理時，技師是否有

未親自執行業務而仍為簽證之情形，第一線的履約機關最

清楚(例如：技師未親自出席相關現勘及會議，或就設計及

監造內容一問三不知等)，爰請各機關落實履約管理及施工

查核，並請技師公會協助宣導。 

三、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或公法人(下稱機關)依技師法第 13 條

第 4 項規定，依其他法律自辦工程並由所屬依法取得相關

技師證書者辦理應實施技師簽證之設計、監造等事務時，

本應按其組織職掌、教育訓練、逐層分工、內控管理等機

制辦理，以確保自辦事務之品質並負全責。基於機關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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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監造相關人員應負責任不因上開簽證與否而有所增

減，又若將技師簽證單獨委託辦理更造成權責不清，失去

技師簽證為提高服務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之立意，爰技師

法該條項並未規定應實施簽證。 

四、 承上，有關部分機關會中發言仍將執行工作與簽證視為二

事，於自辦工程案仍將簽證視為單獨工作，而應辦理(或委

託)簽證乙節，實有未妥，本會後續將基於權責相符之原則，

就技師法相關子法及過往解釋函儘速檢討調整，並循相關

法制作業程序辦理，以杜爭議。另現行部分作用法令若另

有規定應實施簽證者，建議各作用法令主管機關亦宜本權

責相符之原則，檢討是否有將簽證視為單獨工作之情形，

造成權責不清之困擾，並予以改善。 

五、 另機關愈來愈依賴專業技師辦理設計及監造工作，惟部分

案例顯示技術服務業者之工程倫理及專業品質仍有待加

強，並未扮演好自身角色及應盡責任。本會除要求各機關

落實履約管理外，將彙整相關不當或懲戒案例並納為技師

教育訓練教材，亦請各技師公會加強宣導，共同努力。 

參、 綜合討論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 

議題一：非工程專責或組織人力不足之機關採委託設計、

監造者，應由執業技師落實執行設計、監造工作並簽證負

責。 

議題二：機關依法自辦工程者，屬機關職掌工作，回歸公

務員法定職責之逐級負責制度，並依技師法規定辦理。 

一、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工程會召開落實簽證研商會議立意良善，本會樂觀其成

並全力支持。 

(二) 技師承攬公共工程設計監造業務，如有違反技師法行

為，建議工程會依法辦理。 

(三) 目前政府機關自行辦理監造，卻另聘未實際監造者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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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建議工程會將該機關公務員移送懲戒法院辦理公務

員懲戒，開例後必可禁絕機關向技師借牌行為。 

(四) 現行政府組織改造，目的為政府負責行政，技術委由民

間辦理，建議工程會在行政院要求各機關將工程設計、

監造一律委外辦理。 

二、 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水利技師對於公共工程之簽證作業，目前有完善之審查制

度，其設計及監造工作較為落實；至於機關自辦工程者建議

增加機關技師簽證誘因，避免機關簽證業務另委外辦理之情

形。 

三、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技師執行業務及簽證是一體的，係技師對自己執行的業務表

示負責，沒有執行業務而簽證是不實之行為，也違反技師

法。本公會樂見且支持工程會能注意簽證不實的現象，並督

導各機關依法辦理。 

四、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工程機關採委託設計監造者，承攬單位之技師本應就專

業責任親自現場指揮監督及簽證，故工程機關可於個案

招標文件內容明確規範履約人員須具執業技師資格，且

技師簽證不得再委託等限制條款，確保執行設計或監造

與簽證技師為同一人，不宜再就技師執業工作再增加其

他規範。 

(二) 工程機關在編制內已有依法任用並具技師資格人員，其

具有長期工程經驗，應由法令規範，由機關人員辦理技

師簽證工作，以維權責相符。例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17

條第 3項明確規定由機關內依法取得技師證書者辦理簽

證。 

(三) 有關非工程專責或組織人力不足之機關採委託設計、監

造之作法，其認定易衍生爭議，甚至產生機關人員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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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隱藏技師資格等情形，應明確規範配套措施。 

(四) 有關環保法令規範各類環保許可申請之委託技術事

項，屬於最末端之工作事項，查核及簽證技師尚難於前

端設計、監造及施工階段介入，僅可由完工後設施運轉

進行功能測試及查核，建議相關前段執行業務部分，列

為環工技師簽證之除外項目，回歸該段執行業務之技師

簽證負責。 

五、 中華民國冷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有關執行監造與簽證的人不同之借牌現況，以公會而

言，因舉證實有困難，僅能以宣導方式處理，建議工程

會針對租借牌現象，邀集各公會討論，擬訂有效管理方

法。 

(二) 有關落實監造簽證部分，建議明列各工程屬技師必須親

自為之或監督下完成之工作內容，讓機關清楚技師何時

須到場執行業務，屬技師監督下完成之工作亦應要求由

技術服務廠商所屬人員執行。 

六、 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一) 依技師法第 13 條規定，技師得受委託，辦理本科技術

事項之規劃、設計、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

鑑定、施工、製造、保養等技術事項，相關執業技師應

依現行法令辦理，敬表認同。 

(二) 現行水土保持技師執行之業務成果，已有完整之審查機

制，應無本案議程所列相關負面執行情形。另考量技師

執業機構與公務機關之體系仍有不同，建議仍應採行

政、專業技術分離，以符合長期專業培養、養成之技職

需求。 

七、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一) 本會贊成落實公共工程委託技師執行業務並簽證，以期

權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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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辦機關對於發包工程之性質及其應委託之相關專業

技師資格應充分瞭解(例如：未於招標文件要求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或未明定應履約技師科別，致部分工程涉及

多科技師執業範圍卻僅單一科別技師執行業務等)，避免

造成設計、監造工作與簽證分離，權責不分之情形。 

(三) 本會對於租借牌之情形，公會並非調查機關，尚難發

現，惟若有具體事證，會主動舉報工程會處理。 

八、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一) 本會贊成落實並嚴查技師執行設計、監造工作應簽證負

責，若有不符法令即予嚴辦。 

(二) 建請釐清機關自辦工程，其任用之專業工程人員是否須

具執業資格(具執業執照或須加入公會)；另釐清技師執

業與公務員法定職責之差異，以回歸各機關之組織編制

及法令面來執行，並有完備之配套措施。 

九、 台灣省機械技師公會 

(一) 本會配合落實執行及宣導公共工程委託技師執行業務

並簽證。 

(二) 技師法等相關法律已有明文規定，應依法辦理；現今發

生相關問題案例在於執行強度，應進一步就有效管理做

法未雨綢繆。 

(三) 技師每 6 年換證所需之技師訓練課程，可加強本項違規

案例之宣導，達警示效果；另公會可透過法規紀律委員

會或相關會議向所屬技師會員柔性宣導。 

十、 經濟部 

(一) 本部所屬單位就本案相關議題均無意見，將配合法令執

行，惟建議給予一定彈性，自辦工程案如機關無相關科

別技師資格之同仁時，建議仍得委託簽證。 

(二) 有關機關自辦工程由所屬具技師資格人員辦理簽證，如

有執行違失，係採公務機關體系或技師法體系辦理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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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建議釐清。另或可採獎勵制度鼓勵機關所屬具技師

資格人員辦理簽證。 

(三) 另避免機關執行時有所誤解，建議工程會就機關自辦工

程及簽證事宜，盤點歷年相關解釋令，予以整合，俾有

一致作法。 

十一、 內政部 

(一) 有關技師落實執行業務並簽證負責，本應依法執行；至

於技師租借牌部分，主辦機關可依技術服務契約、技師

簽證計畫來管控，另工程會是否有相關工作指引，提供

各機關執行參考。 

(二) 自辦工程部分，相關業務執行成果，如設計圖說等，是

否循公務程序逐級核章即可，如須另行簽證，辦理簽證

之同仁可能認為須負額外之責任。 

十二、 衛生福利部 

本部非屬工程專責機關，相關工程技術服務均採委託方式辦

理，後續將透過督導及施工查核，加強要求技師落實執行業

務，如工程會有提供相關指引，亦將配合辦理。 

十三、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本會農田水利署相關工程係依農田水利法第 7 條規定，

工程屬一定規模以上之規劃、設計及監造，應由依法登

記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但主管機關自行辦理者，

得由主管機關內依法取得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辦理。現

行管理處之中小型簡易工程多採自行設計監造，規模較

大工程之設計監造採委託技師辦理並簽證，或委託設計

後自行監造兩種方式執行。 

(二) 本會農田水利署原則鼓勵各管理處同仁自行設計監

造，以累積工程實務經驗，惟近年於機關業務量及查核

督導頻率均增加之情況下，同仁自辦工程並簽證之意願

相對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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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臺北市政府 

(一) 有關技師落實執行業務並簽證負責，本府將配合落實辦

理，另如有相關工作指引，執行效果應較佳。 

(二) 現行技師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自辦工程應由所屬依法

取得相關技師證書者「辦理」，其是否包含簽證，尚有

不同解讀，基層同仁亦常有背負簽證責任之疑慮，建議

工程會能有統一解釋，俾各機關執行。 

(三) 本府捷運工程局辦理捷運工程建設部分說明如下： 

1、設計部分係委請技術服務顧問公司辦理，監造部分原係

全部自辦，惟自 100 年後，檢討修改原「監造組織」，

將施工過程中須簽證之工作項目，如施工技術、品質管

制、監造等全權委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辦理，由顧問公

司指派專業技師常駐工地執行相關業務，專業技師獨立

執行監造業務，不受捷運局現場人員指揮。 

2、另授權專業技師監督、指揮監造工程司執行監造相關業

務，專業技師對所督導指揮之專業工程司，有撤換、獎

懲之建議權。 

3、配合捷運局修改之監造組織，同時修訂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契約、管理手冊，以利執行，目前執行方式為專業

技師負責現場監造工作後，就其實際執行之內容進行簽

證，已無受委託專業技師與現場監造工程司之專業責任

不清，權責不符之情事。 

十五、 新北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將配合宣導並查察執業技師依規定落實簽證作業。 

十六、 桃園市政府 

本府自太魯閣號事故以來，已將技師是否落實執行業務，

列為施工督導及查核重點項目，後續將配合工程會政策持

續辦理。 

十七、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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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師通過國家考試，並由相關法令授予技師執行具排他

性專業工作之權利，其執業行為涉及公共安全，更應愛

惜名譽並落實執行業務，而機關於履約過程亦應嚴格把

關。 

(二) 各工程主辦機關身為履約第一線，應最清楚委託技術服

務之技師是否有租借牌之情形，具有查察及發現事實之

敏感度及責任，並於履約過程就承攬技師執行職務予以

妥適管理。 

(三) 個案工程發包過程中，對於招標公告所列技術服務廠商

資格有疑義者(例如：履約技師科別錯誤或誤植為建築師

等)，可於等標期間項主辦機關提出異議，並副知工程會。 

(四) 部分機關組織編制及職掌即為負責辦理工程，其所任用

之工程人員，可於自辦工程之實務歷練中累積專業知

能，其中具技師資格之公務人員，雖因公務人員相關法

令規定不能領有技師執業執照，惟其仍有具備執行工程

之專業能力。 

(五) 機關依法自辦工程，原本就有組織分工、逐層負責及內

控管理等機制，如再行辦理簽證，似有重複之虞，且易

造成機關誤認簽證屬單獨工作而將其再委外辦理之情

形。另機關自行辦理工程係執行公務員職務，如有失職

部分，涉及違失之相關人員(不限是否具技師資格)應適

用公務員懲戒法等相關法令追究行政責任，而非技師懲

戒。另如涉及刑事、民事責任，不因行為人為公務員或

執業技師身分而有別。故機關自辦工程之設計或監造工

作，再另委託技師簽證，機關自辦工程之相關同仁之專

業行政責任並無減少或免除。 

(六) 依技師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或

公法人依其他法律自行辦理第一項應實施技師簽證之

事務時，應指派所屬依法取得相關技師證書者辦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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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技術事務之辦理，且該規定並無規範應辦理簽

證，有關部分機關就本項法令實質意義是否包含簽證仍

存有疑義乙節，本會將盤點歷年解釋函令予以釐清。 

(七) 本會刻正就如何發現租借牌(包含營造廠、顧問公司、技

師事務所等)研擬相關指引內容，後續可提供各機關參

考，惟即便無指引，機關仍應負有查察不當租借牌之履

約管理責任。 

肆、 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